
高中教师考勤管理制度

为了严肃校风校纪，弘扬正气，端正教师工作态度，加

强教师正常工作时间的规范，确保全校师生的安全和教育教

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学校特制订如下管理办法:

一、签到

1、上班签到时间:上午签到 7:20

上午签退 11:00

下午签到 13:30

下午签退 16:30

2、学校出勤和各种活动签到结果存入教师档案。

二、请假制度

1、教师因病、因事不能到岗者，需事先正常申请书面请假

手续(请假条须领导签批同意方可)。如遇特殊情况，须先电

话请假，回校及时履行补假手续。

2、正常上班时间一周以内请假需由副校长批准;一周以上请

假一律报校长批准。

3、病假人员要提供医院证明、购药票据。住院人员要提供

医院住院发票。

三、说明:

1、婚假、产假、丧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

定执行。

2、每位教师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允许一个月内两次半天公



休。

3、除了学校允许范围内的正常请假之外，短时间请事假 4

次算为请事假一天;一年内，事假七天以上(含七天)者或病假

十四天以上(含十四天)者，年末不评优秀教师等荣誉。

4、凡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岗缺席者，视为旷工处理。请

假者需先办好书面请假才可离岗(特殊情况除外)病假三天及

以上需有医生证明。

5、在评定职称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无请假的教师。

四、关于迟到、早退及旷工的规定

1、教师上课、晚自习上班迟于上课铃到达教室的为迟到;教

职工参加由学校、部门等组织的会议而迟于五分钟以上到场

的为迟到，每次扣 2 分，情节严重者扣 8 分。

2、教师下课、晚自习下班早于下课铃离开教室的为早退，

教职工参加由学校、部门或科级组等组织的会议而早于五分

钟以上离场的为早退，每次扣 2分，情节严重者扣 8 分。

3、教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为旷工:

(1)未经请假或请假未经签批而擅离工作岗位的;

(2)非身染重病而由他人代为请假的;

(3)未经教务处批准而擅自调课的双方;

(4)上课、坐班或参加会议等活动而迟于三十分钟以上到场的;

(5)上课、坐班或参加会议等活动而早于三十分钟以上离场的;

(6)上课、坐班或参加会议等活动而中途未经请示离场达三十



分钟以上的。

五、关于考勤登记的规定

1、学科组公开课等活动每次按半天计，其中未完全参加所

有活动的记请假或旷工一课时，但迟到、早退按实际次数计。

其它的，如科组周例会、年级组活动、教职工大会等会议及

活动均半天计，升旗、坐班按半天计，以上都纳入考勤登记

中。

2、坐班的考勤情况由教务处登记，工勤人员的考勤情况由

后勤处登记，科组活动的考勤情况由科组长登记，级组活动

及升旗仪式的考勤情况由年级组登记，教职工大会等会议或

活动的考勤情况由会议或活动的组织者登记，其余情形的教

职工考勤情况由学校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登记。

3、教职工考勤情况每月由学校人事汇总和统计，并每两周

公布一次。

4、负责考勤登记的教职工若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或不报

教职工考勤情况的，学校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

六、关于调课及临时代课的规定

1、教师因参加学校、部门组织的，会议及活动等特殊情况

而无法正常上课或上班的，必须调课。

2、调课必须提前一天上报经年级组批准，经年级组认定确

实难以调课而没上课的，当请假。课前方告知需调课者视为

请假。上课后或事后方告知需调课而导致该节课无人上视为



旷工。

4、教师请假或调课后出现空缺的课程由年级组统一安排其

他教师临时代替。教师临时代课情况由指定专人登记，以便

月末统一发放相关的工作补助。

5、无正当理由而不服从年级组临时调课或代课工作安排者，

学校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

七、附则

1、本制度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在内，“超过”

则不含本数。

2、本制度解释权在学校理事会，未尽事宜亦由学校理事会

商议讨论决定。


